
宜蘭縣五結鄉婦女產檢車資補助計畫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2年 4月 19日五鄉社字第 1120006641號函頒布施行 

一、本鄉為彰顯重視婦女身心健康及母親生產子女均安，

共同關懷少子化議題，保障產檢友善生育環境，特訂

本作業要點。 

二、本作業要點主辦單位本所社會課，協辦單位為民政課。 

三、申請資格： 

凡設籍五結鄉滿一年（含）以上之婦女領有孕婦健康

手冊者。 

設籍五結鄉如有遷出戶籍應自遷入日重行起計之。 

四、申請核給補貼條件： 

領有孕婦健康手冊，每胎產檢車資補助每次 300元，最

多補助新台幣 3,000元整。 

請領產檢車資補助 1次核給，應於產後 6個月內提出請

領，並以五結鄉公所收件日期為憑據，逾期視為放棄權

利論，不予核給。 

但有特殊因素未能依規定期限辦理，經簽奉首長另予核定

者，不在此限。 

五、應檢附證明書件： 

(一)申請書 1份。 

(二)戶籍謄本正本 1份。 

(三)孕婦健康手冊內頁產前檢查紀錄表影本 1份。 

(四)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1份。 

(五)金融機構（郵局或農會）之存摺封面影本 1份。 

(六)請領人印章。 

(七)代理申請人，請另檢附： 

1、委託書 1份。 

2、代理個人身分證影本 1份。 

3、代理申請人印章。 

六、本作業要點簽請鄉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宜蘭縣五結鄉婦女產檢車資補助申請書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設 籍 日 期         年      月      日 

新生兒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手    機  

戶
籍 

宜蘭縣五結鄉       村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檢

附

證

明

文 

件 

(一)申請書 1份。 

(二)戶籍謄本正本 1份。 

(三)孕婦健康手冊內頁產前檢查紀錄表影本 1份。 

(四)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1份。 

(五)金融機構（郵局或農會）之存摺封面影本 1份。 

(六)請領人印章。 

(七)代理申請人，請另檢附： 

1、委託書 1份。 

2、代理個人身分證影本 1份。 

3、代理申請人印章。 

戶 名  

金 融 機
構 存 款
帳 號 

              

初

審 

意

見 

□設籍五結鄉滿一年。 

 

□產檢      次（每次 300元）。 

產
檢
核 
定 
金 
額 

□新台幣三仟元正。 

 

□新台幣    仟    佰元正。 

複 

審 

意 

見 

民政課 

(村幹事) 

社會課 主任秘書 鄉長 

 


